
1 

教师公派出国访学流程 

人事处发布申报公告 

个人至所在部门申请 

各部门审批汇总后报送人事处师资建设科 

资格审查 

评审会确定拟派人员、公示 

报学校批准后上报自治区主管部门 

公布录取结果 

自行办理
出国签证 

签订出国相
关补充协议 

办理公证 
手续 

办理出国审批手续，提交《出国留学补充协议》、《资助出
国协议书》、《出国人员审批表》到人事处备案 

凭《用汇预算表》办理借款出国访学 

访学结束后学校《“出国（境）行动计划”派出教师访学期
间工作考核表》及相关附件材料到人事处报到 

 
 

自行参加
外语培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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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流程 

个人填写《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申请书》
（人事处网站下载） 

经由相关部门审批 

报考 

 拟录取人员，提供培养机构调档函至人
事处 

人事处开具调档函至档案馆，调档 

凭录取通知书原件，到人事处师资建设
科签订读博协议 

回校报到，填报《教职工攻
读博士学位回校服务申请书》

交至人事处 

个人填报《教职工攻读学位
延期申请表》交至人事处 

提前/延期毕业 正常毕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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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师国内进修流程 

人事处发布申报公告 

个人申请，并填报《“国内访学
计划”项目申请书》 

所在单位推荐 

人事处资格复查 

评审确定拟派人员、公示 

 报学校批准后上报
自治区主管部门 

公布录取结果 

凭录取通知书原件，到师资建设
科签订进修协议 

个人至所在部门提出延期申
请，批准后报人事处备案 

回校报到，持结业证书
到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 

延期 正常 

学校公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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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流程 

个人申请 

所在部门批准 

人事处审批 

设站单位录用 

凭通知书，到人事处签订开展博士后研究协议 

录用设站单位办理进站手续 

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 
 

校内流动站 

兑现博士后进站
相关待遇 

签订出站协议 

兑现待遇 

校外站点 

按相关设站单位管理 

出站回校申请 

由所在部门及人事
处审批 

签订回校协议，
兑现待遇 

延期 

向所在部门
和人事处提
出书面申请 

学校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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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提出申请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内博士后出站流程 

申请人从中国博士后网站下载博士后工作期满登

记表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审核表，撰写博士后

研究工作报告提交所在流动站及合作导师 

流动站合作导师、学院学科博士后工作领导小组

对申请出站人员进行出站考核 

申请人登录全国博士后交互式网上办公系统

（www.chinapostdoctor.org.cn），进行网上申报，

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

学院学科博士后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材料，确定博

士后是否符合出站条件，报校博管办 

校博管办审核后上报全国博管委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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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工资岗位聘用工作流程 

人事处发布岗位聘用通知 

个人填写岗位聘用申请表 

部门审核报人事处 

人事处复核申请材料，
并组织评审 

学校审议 

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

公布聘用结果 

兑现待遇 

公示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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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称号申报工作流程 

人事处发布申报公告 

个人申请 

所属部门审核报人事处 

资格复查 

评审会确定拟推荐人选，公示 

报学校批准后上报自治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

公布获批结果 

上级财政部门下拨相关经费 

人事处校领导审批核拨经费 

财务处下拨经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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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人才计划申报工作流程 

人事处发布申报公告 

个人申请 

所在部门审核，报人事处 

资格复查 

报学校审批并下文公布结果 

人事处按文件要求报校领
导审批下拨人才培养经费 

财务处下拨 

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拟推荐
人选，公示 



1 

 教师挂职锻炼工作流程 

人事处发布申报公告 

个人申请 

所在部门审核推荐，报人事处 

资格复查 

学校审议决定派出人选 

派出 

向所在部门和人事处
提出书面申请，须经
部门和学校同意 

到所在部门、人事处和
派出部门报到，办理返
校手续，提交总结报告 

延期回校 正常回校 

所在部门、派出部门和人事处
办理相关手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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